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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113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徵件說明 

一一一一、、、、    計畫總說明計畫總說明計畫總說明計畫總說明 

教育部為回應社會變化及高教改革的需求，自 107年起進行個別教師教學實踐研究經費

補助，透過經費挹注方式導引教師有系統地研發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作法，除強化大學

的教學之外，並將學術研發的成果落實於未來人才的培育，同時結合教師多元升等及職涯規

劃。 

本計畫徵求重點在鼓勵大專校院教師從教學現場問題與挑戰出發，輔以相關文獻探討及

觀察提出適用於解決教學現場實務問題之方法，例如融入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引入教具或

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並在教學過程中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檢證教學成效。本計

畫依領域共分成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政）、

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及民生等十個學門；另為深化大專校院教學與實作、場域等接

合，於 108年起新增大學社會責任（USR）、技術實作等兩個專案。 

【【【【專案計畫補充專案計畫補充專案計畫補充專案計畫補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大學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教育部自 107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下簡稱「USR計畫」），鼓勵各

大學透過計畫推動，投入地方場域，與在地社區、居民、產業共同解決社會議題，提升學生

對在地議題的關懷，並與地方協力推動社區與產業發展。在推動過程中，教師透過計畫或課

程帶領學生進入場域，培養各類素養與能力，然而也同時遭遇到許多教學上的挑戰，因此自

108 年起，本計畫納入「大學社會責任」專案（以下簡稱「USR 專案」）類別，希冀輔助並

強化社會實踐議題與 USR場域的教學。 

本計畫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分屬不同計畫。USR計畫以學校為行動者，

著重大學在區域發展的功能與角色；本計畫則強調教師透過在地服務或社會實踐等課程設計，

帶領學生了解在地特色與屬性，進行在地問題、需求或困境的議題探討。本計畫歡迎符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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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教師提出申請，申請人不限於執行或參與 USR計畫之教師，惟申請人應自我揭露「USR

計畫」與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案」兩者之差異性，於計畫執行期間應開設符合 USR

精神之課程作為計畫配合標的。 

(二) 「「「「技術實作技術實作技術實作技術實作」」」」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教育部近年來為因應社會整體環境變化、學用落差、產業人才需求等相關議題，積極推

動大專校院與產業接軌，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之產業人才，因此鼓勵培養學生將知識與技術

應用能力進行整合之教學創新。有鑒於此，自 108 年起納入「技術實作」專案類別，希冀協

助並強化課程中融入場域實作、產學合作等元素之教學，鼓勵教師共同來因應這類課程所面

臨的教學現場問題與挑戰。 

二二二二、、、、    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請計畫申請人依據計畫配合課程所屬之開設學院／系所及課程的主題、內涵與屬性，選

擇相關之學門提出計畫申請。

2. 本計畫申請人每年度以申請與執行一件計畫為限，不得重複申請與執行，違者不予審查；

多年期計畫因執行兩年度，故正在執行多年期計畫第一年者，本次亦不得申請。例：通

過並執行 112年度多年期計畫者，因執行期間為 112及 113兩個年度，故無法申請 113

年度計畫，應俟 114年度計畫徵件時始可申請。

3. 計畫申請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間實際開設計畫配合課程（即計畫內容及授課計畫書所載之

課程），並應為該課程實際主授者（至少一門），且該課程應為學校正式學制畢業學分

所採計；多年期計畫申請人除應遵守上述規範外，另應於計畫執行的兩個年度分別開設

至少一門符合上述條件之課程。

4. 「通識（含體育）學門」特別說明：

除體育課程外，非通識課程請投件至其他領域學門。

「通識課程」泛指

� 各校通識中心（或主要負責通識課程單位）開設之課程。

� 校級共同課程。



113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第 3頁
� 各學院／系所開設且學校納入通識學分之課程。

「體育課程」則泛指各類體育相關課程，包含專業體育課程與一般體育課程。 

5. 若經計畫審查後判定須檢附研究倫理審查核准文件者，應於計畫執行前送合格之研究倫

理審查單位審查，並檢附與計畫名稱和內容相同、完整涵蓋計畫執行期程之研究倫理審

查核准文件才可執行計畫。

6. 所有計畫審查文件中若有文獻引用（包括中英文文獻引用與自我引用）情事，請務必注

意文獻引用之規範，並遵守學術倫理，如計畫書經審查發現違反學術倫理，將進行書面

告誡、停權或追回補助費用等處分。

7. 所有計畫審查文件內容若攸關受試者、受訪者或學生等資料，該資料應去識別化至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以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個資法§20、個資法施行細則

§17）。

8. 本計畫申請皆採線上系統辦理，送出前請確定所有資訊與上傳檔案皆正確，且檔案可正

常開啟、內容無亂碼；若有異常致影響審查者，皆由申請者概括負責。

9. 申請計畫格式請參考「計畫申請內容格式」（下載處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官網→最新

消息→置頂），此係為因應教師需求而提供「計畫書格式(草案)」，以利教師申請本計畫，

正式內容仍請以教育部公告為主。

10. 有關「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相關疑問，申請計畫教師亦可至官網之「關於計畫」→「常

見問題」之說明。

11. 欲申請計畫之教師如尚未註冊帳號，請先至「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登入系統申請帳號後

方可上傳計畫申請資料。

12. 次頁為本校【113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流程規劃（草案）】，目前暫定自 112112112112

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21212121日日日日((((二二二二)09:00)09:00)09:00)09:00起至 112112112112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三三三三)23:59)23:59)23:59)23:59止止止止，，，，開放教師於系統上傳資料，

前述作業期程待鈞長核定後，將公告於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網頁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

區」。

13. 如對上述說明有任何疑問，敬請聯繫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李耀宗先生(分機 2143)




